
附件 2
2024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

目绩效评估方案

按照自治区有关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的要求，为进一步规

范项目管理，充分发挥资金引导和使用效益，做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目绩效评估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原则

（一）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区、市、县关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

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

以创新经营机制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多元化、多路

径、多模式、多形式的经营发展模式，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增强示范带动能力。通过项目实施，规范化运营进一

步提升，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有效提高，社员收入较非入社农民

有较大提高，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在全区

全面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目绩效管理，建立

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实施成效。

（二）基本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客观公正。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科学制定评估程序和方法，量化考评内容和标准，全面、准确、

客观地衡量资金使用绩效。

二是简便易行，注重效果。选择能够衡量资金项目绩效，依



据各产业特点提出易于操作和衡量的绩效评估体系、评估方法和

程序。

三是定量定性，综合评价。评估指标以量化指标为主，不能

量化的定性指标明确评估标准，对每个合理赋分，有效实现对政

策项目绩效的综合评价。

二、实施范围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目绩效管理实施

范围为扶持县级以上合作社和家庭农场；2023 年评定的区级示

范社和四星级农场；2023 年评定的国家级示范社。

三、考核内容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目绩效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数量完成情况、质量达到预期目标、时间进度、预期

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详见附表）。

四、考核方法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目绩效考核工作

以经营主体自评为主，县农业农村（农经）部门组织相关部门检

查复核，综合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得出考核结果，形成综合评价报

告。

（一）自我评估

经营主体对照绩效管理内容和具体指标，开展自评工作，对

每一项指标进行定量打分，形成自评报告报农经站备案。

（二）检查核实

县农业农村部门（农经）组织相关人员，采取审查资料与实



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合作社报送的自评报告和自评得分进

行查验核实。一是资料审查。对各项目实施合作组织报送的绩效

自评报告、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并对自评分数进行审核，必要时

要求补充相关材料。二是实地考核。组成考核组对各支持农民合

作社发展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实地抽查，对自评分数进行复核修正。

五、进度安排

2024 年 10 月 25 日前，各项目实施主体完成自评工作，报

送相关材料。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农业（农经）部门组织开展资料审

查和实地考核，完成项目绩效考核综合评价报告。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农业农村局与农经站成立支持农民

合作社发展项目绩效管理工作组，并会同财政部门协同推进项目

绩效管理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强化组织协调，确保各项工作

顺利推进。

（二）加强监督检查。要把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纳入绩

效考核管理或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处理。要坚持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侵占截留，确保

项目落到实处，取得效果。

（三）严守工作纪律。在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绩效管理

实施过程中，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党风

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附表：2024年彭阳县农民合作社发展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附表

2024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项目绩效考评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得分

实

施

管

理

30

组织管理 10

组织机构 2
成立组织机构和领导小组得 2分,未成立不得

分。

实施方案 2
制定实施方案，并按时上报，得 2分，没有

实施方案不得分。

承担单位筛选 3
经审查和决策，确定合适单位，得 3分，未

经审查不得分。

验收总结 3
按要求验收评估总结，得 3分，未进行验收

评估总结不得分。

业务管理 10
管理制度 3

制定管理要求或标准，得 3分，没有制度不

得分。

具体执行 7
完全按计划及实施方案执行，得 7分，未按

计划或方案执行酌情扣分。

财务管理 10

财务制度 2
制定或已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并符合财

务会计制度规定，得 2分未制定不得分。

资金使用 6
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 6分，资金

使用未按合同规定用途的不得分。

财务监控 2
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

手段，得 2分，没有监控措施不得分。

扶

持

绩

效

70

产

出

指

标

30

数量指标 10
实际完成率 90%-100%，得 9-10分；80%-90%，

得 8-9分；70%-80%，得 7-8分；70%以下的

不得分。

质量指标 10
生产记录完整，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制度规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营更加规范，得 10分；

每少一项不达标扣 3分，扣完为止。

时效指标 10
2021年 11月 10前完成。按期完成 10分；未

开展不得分；未完成按进度酌情扣分。

效

益

指

标

30
经济效益指标 15

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完成下达任务得 15分；

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社会效益指标 15
通过具体实施，示范带动、引领明显提升得

15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满意度

指 标
1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10

对周边农户带动效果明显，群众反映度高，

对实施认可度高得 10分。


